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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並備具有
效中華民國護照基本
資料頁影本及回郵信
封 

（96.11.8~97.2.11） 

寄達或送達最後遷出國
外時之戶籍所在地戶政
事務所 

（100.09.15~100.12.05） 

戶政事務所查核，並將
「查核結果通知書」以
掛號信寄交申請人或代
收人（100.12.   前） 

准予登記，並編入選舉人
名冊（100.12.25 前） 

不准予登記，通知書
須註明原因 

不合規定 

符
合
規
定 

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 

（100.12.27~100.12.29） 

攜帶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赴指定投票所投票 

（101.01.14） 

投票通知單寄發代收人或
留存鄉（鎮、市、區）公
所備供領取（101.01.11 前） 
 

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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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

選舉權登記查核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年滿二十歲，除受監護宣

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 

第 3 條  

前條有選舉權人，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

上，現在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

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 戶政

事務所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記。 

前項選舉人原戶籍地因行政區域調整或原戶政事務所劃分

為二所以上，致變更其管轄戶政事務所者，收件之戶政事務

應代為移轉。 

第一項居住期間之計算，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條規

定，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第 4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登

記，應備具下列書件，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在國外之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公

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前四十日止，寄達或送達其最後遷出國外

時之原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 戶政事務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4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查核辦法 

3 

一、申請書。 

二、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 (含護照號碼、姓名、

出生日期、發照日期、效期截止日期) 影本一份。護照

如有延期加簽時，並應影印延期加簽頁。 

三、書明申請人姓名及收件地址之免貼郵票回郵信封。但有

指定國內代收人者，回郵信封應書明代收人姓名及其收

件地址。 

前項公告應於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發布之日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得委託他人辦理並檢附委託書及前項各款書件

向申請人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 

戶政事務所辦理。申請書格式、委託書格式，如附式一、二。 

第一項申請以郵寄辦理者，其寄達日期以鄉 (鎮、市、區) 戶

政事務所收件日期為憑。 

第 5 條  

戶政事務所收到前條申請書件後，應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完成

查核，並將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號郵件寄交申請人；申請人

如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通知書逕寄該代收人。 

戶政事務所寄發上開查核結果通知書掛號郵件，並應保存執

據備供查考。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戶政事務所應不准予登記，

並在查核結果通知書上註明： 

一、不符第二條、第三條規定之總統、副總統選舉人資格者。 

二、未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申請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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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備具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書或有效中華民國護照

資料影本者。 

四、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符而未提出佐證文件者。 

五、非向其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戶政事務所申請者。 

查核結果通知書格式如附式三。 

第 6 條  

經戶政事務所完成查核准予登記之申請人，應由受理登記之

戶政事務所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編入總統、副總統選舉人名冊，並註記僑居地。 

第 7 條  

戶政事務所於受理申請登記作業完成後，應於投票日二十八

日前填造申請人數及准予登記人數統計表，送由直轄市、縣 

(市) 選舉委員會彙整後於投票日二十五日前彙報中央選舉

委員會。統計表格式如附式四。 

第 8 條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宣導

事項，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負責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10013&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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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一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

權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                                戶政事務所  

 

一、申請人   申請登記為第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

選舉權選舉人。 

二、茲依規定檢附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含護照號碼、

姓名、出生日期、發照日期、效期截止日期）影本一份及回

郵信封一個。請 查照核辦。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地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戶籍遷出之年月： 

    現在通訊處： 

    國內代收人： 

    國內代收人通訊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受文者」之下應填寫申請人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政機關名稱。  

二、第一項「申請人」之下填寫申請人姓名，「申請登記為第」之下填寫選舉任別。   

三、第二項檢附回郵信封一個，如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回郵信封應書明代收人姓  

名及收件地址。 

   四、申請登記查核結果通知書之寄交，申請人如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由受理登記之

戶政機關逕寄該代收人，未指定代收人者，寄交申請人。  

   五、申請人有指定國內代收人，選舉人投票通知單，由鄉（鎮、市、區）公所寄交指

定代收人，未指定代收人者，留存原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備供領取。 

   六、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登記者，應另附委託書。  

   七、申請書得由申請人自行依式製作，如以郵寄，最好以掛號寄發。  

八、申請人應於民國 100 年 09 月 15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05 日期間檢附相關申請書

件寄達或送達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鄉 

省    縣          鎮 

市    市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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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二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

權登記申請委託書 

茲委託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代辦第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舉

權選舉人登記之申請。 

       此  致 

       戶政事務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一、「茲委託」之下填寫受委託人姓名。  

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戶籍地址」欄，應依被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上所

載詳實填寫。 

三、「戶政事務所」之上，填寫申請人最後遷出國外之原戶政機關名稱。  

四、申請返國行使選舉權登記應附：（一）申請書。（二）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基本

資料頁（含護照號碼、姓名、出生日期、發照日期、效期截止日期）影本一份。

護照如有延期或延期加簽時，並應影印延期加簽頁。（三）書明申請人姓名及收

件地址之免貼郵票回郵信封。但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回郵信封應書明代收人

姓名及其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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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式三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

副總統選舉權登記查核結果通知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受文者：          護照號碼： 

一、台端申請登記為第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舉權選舉人，業經

查核，茲將結果通知如后： 

□核符規定，准予登記，依法編入選舉人名冊，並請於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在          投票。 

□不符規定，依法不准登記。其原因： 

      □未滿二十歲，無選舉權。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無選舉權。 

      □依戶籍登記資料，未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 

      □中華民國護照已逾期失效。 

      □未依規定期限申請登記。 

      □未備具申請書。 

      □未備具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影本。 

      □非向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政機關申請登記。 

      □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登記資料不符。 

□其他： 

二、復請 查照。 

                               戶政事務所章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受文者」下填寫申請人姓名。但申請人有指定國內代收人者，填寫代收

人轉申請人，如「○○○轉○○○」。 

二、查核結果符合規定者，在該欄□上打勾，其下之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

時間，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之選舉公告載明內容填寫，投票地點填寫

申請人最後遷出國外時之原戶籍所在地之村、里。 

三、查核結果不符合規定者，在其原因欄□上打勾。如係其它原因應註明詳

細原因。 

四、本通知書填寫一式三份，一份以掛號郵件寄交申請人或其國內代收人，

一份送僑務委員會，一份留存戶政事務所備查。 

 

 

先 生 

女 士 

上 
下                   

起 
止 

村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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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式四 

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人數統計表 

填報單位：         選舉委員會   

填報日期： 

申 請 人 數 准 予 登 記 人 數 備 註 

   

總幹事：     主辦組組長：    承辦人： 

說明：本表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彙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